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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

为提高我校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，进一步明确返聘人员的申报条件、聘任程序、管理要求及工作规范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《南京大学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南京大学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20日

附件

南京大学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

为提高我校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，进一步明确返聘人员的申报条件、聘任程序、管理要求及工作规范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返聘指因工作需要，经批准聘用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本校退休人员继续工作。对于院系单位返聘退休人员，应坚持工作需要，从严掌握，本人自愿的原则。
二、申报条件
1.受聘对象应为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我校事业编制人员，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身体健康，愿意接受并能胜任拟聘岗位任务。  
2.学校全额出资的返聘退休人员纳入拟聘单位的编制数，拟聘单位须具有相关工作需要且有岗位空缺；或因临时性、特殊性、过渡性的工作需要，并经学校人事部门审批通过。
三、返聘类型及津贴标准
我校返聘工作按人员类别及出资渠道不同，分为以下两种：
1.返聘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，其返聘津贴一般从其本人或所在课题组的横向科研经费中支付。支付标准：教授或其他专业技术系列正高职务人员一般4000元/月，副教授或其他专业技术系列副高职务人员一般3500元/月。
2.返聘行政管理人员，返聘津贴一般由学校支付。支付标准为：干部30000元/年，工人20000元/年。
四、返聘程序
拟聘单位申请返聘退休人员，应事先征求拟聘人员意见，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填写《教师返聘报批表》或《教职工返聘报批表》，明确返聘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后，经拟聘单位及返聘津贴支付经费所属主管部门同意，提交人力资源处审议并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五、返聘周期及年限
返聘人员原则上一年一聘,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系列返聘人员申请返聘时，原则上年龄不得超过70周岁；由学校支付返聘津贴的行政管理人员，申请返聘时年龄一般不超过63周岁。
六、返聘人员的管理
返聘人员应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热爱本职工作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在返聘期间积极参加学校、单位的教学科研或其他业务活动，与在职人员一样接受学校和所在单位的管理。因公、因私出国须按规定及时办理手续。
返聘人员在返聘期间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一经发现，学校有权中止聘用：
1.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；
2.发生重大教学科研事故的；
3.未获批准长期脱离岗位的；
4.违反师德师风有关规定，在师生中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5.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，损坏学校声誉和利益的；
6.经学校考核不合格的。
七、返聘人员的考核
返聘人员的考核由人力资源处牵头，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及返聘人员所在单位共同实施（考核要求及形式另行通知）。
八、其他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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